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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通知 

 
(龙政办〔2008〕16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驻岩中央、省属企事业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

商工作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08〕78号）和省总工会、省劳动保障厅、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

《关于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的通知》（闽工〔2007〕31号）精神，推动企业建立合理的工

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实现企业发展和职工增收的双赢，维护劳动关系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

谐稳定，根据《劳动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和《福建省集

体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进一步推进我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目标要求 

工资集体协商是指工会代表职工与用人单位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支付

办法、工资标准、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集体协议的行

为。 

我市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目标任务是：2008年全市各类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50%，覆盖职

工率达60%；2009年建制率达到60%，覆盖职工率达70%；2010年全市各类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

70%，覆盖职工率达80%；力争用5年时间在全市各类企业基本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遵循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

重公平的方针，着力构建和完善三个机制。一是建立工资分配的协商共决机制，建立健全由工会代表

职工与企业就工资分配问题进行协商共决的机制，集体协商要成为用人单位决定工资分配的基本方

式；二是建立工资分配监督机制，企业工资分配方案、工资协议履行情况等要通过职代会、公开栏等

渠道向职工群众公开，接受职工民主监督；三是建立工资分配的正常增长机制，通过工资协商，使职

工工资收入随着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而增长，随着企业劳动生产率、政府工资指导线标准和城镇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的标准提高而提高。 

二、主要措施 

（一）健全组织机构。一是成立龙岩市工资集体协商协调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协调工作（具体名单附

后）。二是组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负责政策咨询和业务指导。相关部门人员担任指导员，根

据工作需要，市、县两级工会还可聘请部分专家、学者、律师、教师、社会工作者、企业管理工作者

等为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三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培训制度。劳动保障局、总工会分别负责做好企业

和职工代表以及指导员的培训工作。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劳动保障局、工会、经贸委、国资委、工商联、各开发区（工业园区）管

委会、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等部门和单位，要采用印发材料、宣传咨询、召开会议、举办讲座、开辟

专栏等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政策法规，提高企业负责人、职工和社会各界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新闻媒

体要加强宣传报道，推广典型，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创造浓厚的工作和社会氛围。 

（三）培育协商主体。企业工会是工资协商的主体，要加强企业工会组建工作，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

业中建立工会组织，进一步健全工会体制。针对许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规模较小的特点，要在

相对集中的区域（如开发区、工业园区）和行业（如制造业、服务业），集中组建区域性和行业性工

会组织。 



（四）实施“要约行动”。职工与用人单位具有平等的提出协商要约的权利，任何一方提出协商要约

后，另一方应在20天内书面回应。各企业要积极主动向职工提出要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工会

应当代表职工依法主动向企业提出要约，启动协商程序。市、县级工会要加强对要约行动的指导、协

调。企业工会提出要约有困难的，其上一级工会可依法代表基层工会提出协商要约。对不按期回应或

拒绝进行集体协商的企业，上级工会可依法下达“整改建议书”，要求整改。 

（五）加强政策导向。一是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月”制度。每年3月份为全市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月，集

中推进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二是有关部门要根据我市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并公布每年的工资增长

指导线、职工工资增长水平，引导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三是要广泛开展评选“关爱职工的优秀企

业、热爱企业的优秀员工”活动。四是凡担任工资集体协商的职工代表和工会干部，在劳动合同期

内，除个人严重过失外，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五是把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列

为企业和企业主要领导评优评先的重要条件。六是每年年底组织开展专项督查，对各县（市、区）推

进工资集体协商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 

三、责任分工 

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县（市、区）要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工

作方案和措施，及时解决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应将推进工资集体协商

工作列入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明确职责，推动落实。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指导到位。

具体分工如下： 

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力度，提高对工资集体协商的指导、服务水平。进一步完

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定期发布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

业人工成本等相关信息数据，积极指导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做好工资集体协议审查备案工

作，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审核备案制度。协调处理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工会组织要充分反映和代表多数职工的意见，充分尊重和保障职工的主体地位，代表职工行使好协商

权、签约权。为基层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指派工资协商指导员等服务。在加强对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

作指导的同时，要广泛发动基层工会，通过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降本增效等活动，努力提高企业

效益，使工资集体协商成为职工与企业的“双赢”机制。 

经贸委（局）、国资委、开发区（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部门应对所属（所辖）企业进行督促和指导，

推动企业依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动员企业主动与企业工会进行协商，签订协议，和谐劳动关

系，促进企业发展。  

工商联、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应向企业经营者（雇主）宣传国家有关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和政策，积极

引导和督促企业自觉依法履行社会责任，主动开展工资集体协商。 

二○○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龙岩市工资集体协商协调指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谢民键 市政府副秘书长 

副组长：蓝茂昌 市劳动保障局局长 

钟万福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成 员：蓝建英 市总工会副主席 

康 迁 市劳动保障局纪检组长 

赖水梅 市经贸委副主任 

阮满昌 市国资委副主任 

陈良武 龙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简志年 市工商联副主席 

肖健芬 市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秘书长  

协调指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挂靠市总工会。           

主 任：蓝建英 市总工会副主席 

成 员: 张开锦 市总工会保障与法律工作部部长 

何春芳 市劳动保障局劳动监察和工资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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